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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新聞稿 

發稿日期：110年 11月 8日 

發稿單位：庭長兼發言人 

連 絡 人：庭長  高愈杰 

連絡電話：02-28333822＃406  編號：110-032 
 

本院受理原告臺中市政府與被告行政院間地方制度法事件

（109年度訴字第 874號），審理結果裁定原告敗訴，茲簡要

說明如下： 

一、裁定主文要旨： 

     原告之訴駁回。 

二、事實概要： 

    原告以民國 105年 1月 26日府授法規字第 10500130981號函檢送

業經臺中市議會第 2 屆第 2 次定期會審議通過制定之「臺中市公

私場所管制生煤及禁用石油焦自治條例」（下稱系爭自治條例）公

布令及條文，報請被告備查。經被告以 109年 3月 13日院臺環字

第 1090007334 號函（下稱 109 年 3 月 13 日函）通知原告，表示

所報制定系爭自治條例，其中第 3、4、6條（下稱系爭規定）分別

牴觸空氣污染防制法、固定污染源逸散性粒狀污染物空氣污染防

制設施管理辦法等規定而應屬無效。原告對於被告函告無效之行

政行為不服，循序提起本件行政訴訟，請求撤銷（臺中市議會已另

以 109 年 9 月 17 日議法字第 1090005623 號函向司法院大法官聲

請解釋)。 

三、理由要旨： 

(一)依地方制度法第 25、30條規定，經地方自治團體之立法機關通過，

並由各該行政機關公布之自治條例，與憲法、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

之法規或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條例抵觸者無效，並由行政院予以函

告。參之司法院釋字第 527號解釋意旨可知，在現行法制下，地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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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治團體對於自治條例經函告無效，對函告內容持不同意見時，得

由該地方自治團體之立法機關，就事件之性質聲請司法院大法官

解釋。 

(二)查系爭自治條例是原告本於其地方自治團體之立法權所制定公布

之抽象法規，並非就具體事件所為對外發生法效之行為，被告以

109 年 3 月 13 日函宣告系爭規定無效，係依地方制度法規定行使

其自治監督之法規審查權限，並非就具體個案事實而為，核與行政

處分要件不同。且參之最高行政法院 103年度裁字第 1310號「依

司法院釋字第 527 號解釋，地方自治團體對函告內容得選擇接受

監督機關之意見，若仍持不同意見時，如受函告無效者為自治條例，

由地方立法機關聲請解釋，非得選擇聲請解釋或循行政訴訟之途

徑為救濟」之裁定意旨，已說明地方自治團體對函告自治條例無效，

若仍持不同意見時，得由其立法機關逕行向司法院大法官聲請解

釋，無須先循行政訴訟途徑為救濟，亦無由選擇透過行政訴訟途徑

以為紛爭解決之空間。況經被告 109 年 3 月 13 日函告無效之標

的，為系爭自治條例之部分條文，該部分條文係對於不特定多數人

反覆發生規範效力之一般抽象性規範，並非自治事項之具體個案，

被告 109 年 3 月 13 日函之性質亦非行政處分。原告因不服被告

109 年 3 月 13 日函所提起撤銷該函之本件行政訴訟，依上開規定

及說明，於法未合，自應予駁回。 

四、裁定日期：中華民國 110年 11月 8日 

五、合議庭成員：審判長法官蘇嫊娟、法官劉正偉、法官陳雪玉 

（本件裁定得抗告） 

 

 

 


